
行政复议决定书（荔兴绿色生态公司不服我部信息公开告知案）

　　申请人：莆田市荔兴绿色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住所：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沟尾村新塘273号

　　被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2号

　　法定代表人：黄润秋，部长

　　申请人莆田市荔兴绿色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不服我部于2022年8月2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环告知〔2022〕

180号，以下简称《告知书》），向我部申请行政复议，我部依法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

　　责令公开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19年7月至8月进驻福建省期间，向福建省配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福建省协调联络组），交办莆田市荔兴绿色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违法建设信访件的交办函（以下简称“交办

函”），以及福建省协调联络组向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报送的信访查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

　　因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印发“交办函”，迫使申请人关闭生猪养殖项目，造成破产损失1.6732亿元，并致使2019年5月

28日新度镇人民政府强拆申请人猪舍4289平方米。该强拆行为后被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判决违法，新度镇人民政府被判令作出赔偿

决定。为维护法律尊严，请求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六款之规定公开“交办函”及“报告”。

　　我部经审理查明：

　　2022年8月7日，我部收到申请人邮寄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该申请表载明的所需信息内容为“交办

函”及“报告”，载明获取信息的方式为“邮寄”。

　　2022年8月23日，我部作出《告知书》。该《告知书》的主要内容为：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

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形成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我部形成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调整范围。

　　上述《告知书》于2022年8月24日邮寄申请人，次日寄达。

　　以上事实，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告知书》及邮寄凭证等材料，可以证明。

　　我部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是：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过程中形成的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

府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

记录、保存的信息。”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6月6日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以下简称《督

察规定》）。根据《督察规定》第二条和第七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主要内容为：中央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设立

专职督察机构，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业等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成立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由党中央、国务院研究确定，组

成部门包括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办公厅、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审计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部，负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具体组织实

施工作。

　　根据《督察规定》，就性质而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是党中央为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对省、自

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业等组织实施的党内监督行为。无论是从督察的主体和对象，还是从督察

的过程和结果，特别是从督察所发现问题的整改方式等方面比较分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不同于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公

民、法人等行政相对人直接履行行政许可等管理职能的行政行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部，负责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并非生态环境部针

对行政相对人实施的行政行为。

　　根据《督察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案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形成的党内监督信

息，不属于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因此，依法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我部作出《告知书》，

告知申请人“交办函”及“报告”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并无不当。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439


